
德财〔2022〕78号
德化县财政局转发《泉州市财政局关于
修订泉州市政府采购负面清单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：

为规范政府采购活动，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现将《泉州市财政局关于修订泉州市政府采购负面清单的通知》（泉财采〔2022〕12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《德化县财政局转发〈泉州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完善泉州市政府采购负面清单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德财〔2021〕116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《泉州市财政局关于修订泉州市政府采购负面清单的通知》（泉财采〔2022〕125号）

德化县财政局

2022年5月2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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